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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5        证券简称：梅安森        公告编号：2019-004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合同概述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或“公司”）于2016年

12月15日与讷河智慧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讷河智慧牧业”）签订了《黑

龙江恒阳集团智慧牧业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书》，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67亿元

（详见2016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讷河智慧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黑龙江恒阳集团智慧牧业项目建设及服务合

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7），鉴于讷河智慧牧业由于自身原因根本无法

解决融资问题，无能力履行合同义务，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与讷河智慧牧业签

订了《合同解除协议》，并与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农

业集团”）直接签订《黑龙江恒阳集团智慧牧业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书》，合同主

体及部分内容发生变更（详见2017年11月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重庆梅安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 

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与恒阳农业集团签订了《<黑龙江恒阳集团智慧牧业

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合同书>之补充协议》”），

合同履行方式、合同硬件设备采购、合同价款以及支付方式发生变更，合同总金

额由1.67亿元变更为1.30亿元。（详见2018年12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重

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二、本次进展情况 

基于2018年12月28日公司与恒阳农业集团签订的《<服务合同书>之补充协

议》，现经公司与齐齐哈尔洋航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航公司”）、恒阳农

业集团三方友好协商就相关变更事项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黑龙江恒阳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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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牧业项目建设设备采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设备采购合同>之

补充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甲方（需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供方）： 齐齐哈尔洋航科贸有限公司 

丙方（业主方）：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1、合同履行方式变更 

本协议涉及的硬件设备均为行业专用设备，甲方根据丙方（业主方）黑龙江

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建设要求向乙方进行代理采购，设备价格为丙方（业主

方）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价格，乙方与设备供应商就询价、招标、

与终端供应商签订合同、发货、收货确认、验收、结算、维护、质保等事宜均直

接对丙方（业主方）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丙方（业主方）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乙方代理采购的设备进行最

终验收，甲方的义务为代理采购，以乙方收到设备采购款视为代理采购义务完成。 

2、合同部分硬件设备采购发生减少、增加。（变更后，最终的设备清单以协

议约定为准） 

3、合同价款以及付款方式变更 

（1）合同硬件设备采购金额由原来的70,000,000.00元变更为

38,536,278.00元。 

（2）本协议签订之前，甲方已向乙方支付采购款68,536,278.00元,多付的

款项30,000,000.00元由乙方于2019年6月30日之前退还给甲方，若乙方未能如期

退还，由丙方（业主方）代偿给甲方。 

4、协议生效：协议自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签订补充协议的原因、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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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订补充协议的原因 

根据公司与恒阳农业集团2018年12月28日签订的《<服务合同书>之补充协

议》约定，项目合同履行方式、合同硬件设备采购、合同价款以及支付方式等相

关内容发生变更。故公司与洋航公司、恒阳农业集团三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

之补充协议》对合同履行方式、合同硬件设备采购、合同价款以及付款方式等事

项进行了补充约定。 

2、签订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后，合同履行方式、合同硬件设备

采购、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等事项发生变更。变更后硬件设备采购总规模减小，

有利于缩短采购期间，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同时合同履行方式的变更可避免公司

因设备采购可能出现的公司不能按时完成交货、安装调试或者无法按照合同约定

通过服务质量考核，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预付设备采购款68,536,278.00元，《<设备采购

合同>之补充协议》签署后，洋航公司将退还公司多支付的30,000,000元设备采

购款，协议另外约定了退款时间以及若未能如期退还的处理措施，有利于保证公

司资金的退还。 

根据会计准则，公司尚未确认合同中硬件设备采购部分收入，故本次硬件设

备采购部分的调整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

赖。 

3、风险提示 

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合同变更后，项目款的回收存

在一定周期，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会持续关注后续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按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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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恒阳集团智慧牧业项目建设设备采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3日 




